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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燃气行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燃气行业协会、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喜威（佛山）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蓝鸟燃气有限公司、佛山市华信能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佛山中燃华南能源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区合水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佛山市嘉和兴冠顺燃气

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阿力山燃气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中胜石油气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宏达石

油液化企业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南官燃气有限公司、佛山市盈通管道燃气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廓

通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全邦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优安科技有限公司、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技科、李生祥、罗东岗、林于力、黄向阳、吴全红、许钟鑫、李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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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

根据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

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指南起草组经深入研究，并参考国

家城镇燃气相关设计规范和规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文件，以提高佛山市工商业（含餐饮

行业）燃气用户燃气使用安全，促进燃气行业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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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燃气工商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选型、安装、使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镇燃气工商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基本要求和选型、安装

和验收、使用和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佛山市范围内使用管道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以及瓶装液化石油气的工商业用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322.1-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 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商业用户

指使用燃气的商业（提供商业性、服务性的服务机构，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等）和工业

（生产、加工、制造等单位）用户。

3.2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指用来检测可燃气体泄漏的设备设施，包括可燃气体探测器和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等装置。

3.3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当被测区域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能发出报警信号并和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共

同使用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3.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

接收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及手动报警触发装置信号，能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指示报警部位并予以

保持的控制装置。

3.5

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当被测区域空气中可燃气体的浓度达到报警设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且不

与报警控制装置连接使用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3.6

紧急切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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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收到控制信号时，能自动切断燃气气源，并能手动复位的阀门（含内置于燃气表内的切断阀）。

3.7

集中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由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紧急切断阀、排气装置、手动报警触发装置等组成

的自动控制系统。

3.8

独立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由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紧急切断阀等组成的自动控制系统。

3.9

释放源

可释放出能形成爆炸性混合气体的所在位置或地点。

3.10

小型餐饮厨房

使用的燃具为单个燃烧器额定热负荷不超过 46kW、额定热负荷总量不超过 139kW 的用于餐饮业提

供烹饪服务的厨房。

3.11

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站

配置 2 个或以上液化石油气钢瓶，采用自然或强制气化方式将液态液化石油气转换为气态液化石油

气后，经稳压后通过管道向用户供气的专门场所。

4 总则

4.1 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生产

经营单位是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和使用的责任主体。

4.2 商业燃具或用气设备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且便于维护操作的场所，并应设置可

燃气体报警和切断等安全装置。

4.3 瓶组气化站的瓶组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4.4 工业企业生产用气设备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专用房间内，当情况特殊需要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

室及通风不良的场所时，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液化石油气瓶组间不得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

4.5 工商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选型、安装、使用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技术标准，并按国家相关要求和产品技术标准进行安全使用。

5 基本要求和选型

5.1 基本要求

5.1.1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并取得国家相应许可或认可。其中，甲烷探测器

（测定器）应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5.1.2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采用满足 GB 15322.1-2019 要求的防爆型式，探测器测量范围应在（3～

100）%LEL 之间。

5.1.3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与现场紧急切断阀联动。

5.1.4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具备远程通讯功能，报警信号能够通过网络传输至上位监控系统。

5.1.5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由已建立相应计量标准的单位定期检定或校准，周期为一年一次。检定或

校准不符合规程要求以及达到使用寿命的应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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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选型

5.2.1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根据燃气种类选择，使用天然气的场所，应选择探测甲烷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场所，应选择探测丙烷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5.2.2 在商业和工业企业用气场所设置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时，可选择集中燃气报警控制系统；对面积

小于 80m
2
的场所，也可选择独立燃气报警控制系统。

5.2.3 小型餐饮厨房，可选择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5.2.4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配置备用电源，应有电气保护接地端子；控制器应具有低限和高限两段

报警功能，其低限报警设定值应在（5～25）％LEL 范围，高限报警设定值应为 50％LEL；控制器应至少

具有两组控制输出接点，具备与声光报警器、排气装置、紧急切断阀等设备联锁控制功能。

6 安装和验收

6.1 可燃气体探测器安装

6.1.1 在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的房间内，当任意两点间的水平距离小于 8m 时，可设 1 个探测器并应符

合表 1 的规定，否则可设置两个或多个可燃气体探测器并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1 单个探测器的设置

单位：m

燃气种类 探测器与释放源中心水平距离 L1 探测器与地面距离 H 探测器与顶棚距离 D 探测器与通风口及门窗距离 L2

液化石油气 1≤L1≤4 H≤0.3 \ 0.5≤L2

天然气 1≤L1≤8 \ D ≤0.3 0.5≤L2

表 2 多个探测器的设置

单位：m

燃气种类
探测器与释放源中心水平

距离 L1

两探测器间距离

F

探测器与地面距离

H

探测器与顶棚距离

D

探测器与通风口及门窗距

离 L2

液化石油气 1≤L1≤3 F≤6 H≤0.3 0.5≤L2

天然气 1≤L1≤7.5 F≤15 D ≤0.3 0.5≤L2

6.1.2 当气源为天然气且释放源距顶棚垂直距离超过 4m 时，应设置集气罩或分层设置探测器，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a) 当设置集气罩时，集气罩宜设于释放源上方 4m 处，集气罩面积不得小于 1m
2
，裙边高度不得小

于 0.1m，且探测器应设于集气罩内；

b) 当不设置集气罩时，应分两层设置探测器，最上层探测器距顶棚垂直距离宜小于 0.3 m；最下

层探测器应设于释放源上方，且垂直距离不宜大于 4m。

6.1.3 当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场所为长方形状且其横截面积小于 4m
2
时，相邻探测器安装间距不应大

于 20m。

6.1.4 当使用燃烧器具的场所面积小于全部面积的 1/3 时，可在燃烧器具周围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探测器的设置位置距释放源不得小于 1m 且不得大于 3m；

b) 相邻两探测器距离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c) 可燃气体探测器应对释放源形成环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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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当燃气输配设施位于密闭或半密闭厂房内时，应每隔 15m 设置一个探测器，且探测器距任一释

放源的距离不应大于 4m。

6.2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安装

6.2.1 设置集中报警控制系统的场所，其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应设置在有专人值守的消防控制室或值

班室。

6.2.2 可燃气体报警控制器安装应符合如下规定：

a) 当安装在墙上时，其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 1.3m～1.5m，靠近门轴的侧面距墙不应小于 0.5m；

b) 操作面宜留有 1.2 m 宽的操作距离；

c) 当落地安装时，其底边宜高出地面 0.1m～0.2m；

d) 报警控制器应安装牢固，不应倾斜；当安装在轻质墙上时，应采取加固措施。

6.2.3 控制器的金属外壳应有接地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 4Ω。

6.2.4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做好安装、检验、调试、设计变更等相关记录。

6.3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布线

6.3.1 探测器和控制器应单独布线，不同电压等级、不同电流类别的线路，不应布在同一导管内或线

槽的同一槽孔内。

6.3.2 探测器和控制器的绝缘导线和电缆均应敷设在导管或线槽内，在暗设导管或线槽内的布线，应

在建筑抹灰及地面工程结束后进行，导管内或线槽内不应有积水及杂物。

6.3.3 导线在导管内或线槽内不应有接头或扭结。导线的接头应在接线盒内焊接或用端子连接。

6.3.4 对从接线盒或线槽引至探测器或控制器等设备的导线，当采用金属软管保护时，金属软管长度

不应大于 2m。

6.3.5 导管和线槽明设时，应采用单独的卡具吊装或支撑物固定。吊装线槽或导管的吊杆直径不应小

于 6mm。

6.3.6 管线跨越建筑物的结构缝处，应采取补偿措施，其两侧应固定。

6.3.7 有紧急切断阀的，探测器与紧急切断阀之间的连线除两端允许有不大于 0.5m 的导线外，其余

应敷设在导管或线槽内，在导管和线槽内不应有接头和扭结。在外部若需接头，应采用焊接或专用接插

件，焊接处应做绝缘和防水处理。

6.4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应安装在以下位置

6.4.1 直接受燃气用具等产生的排气、蒸汽、油烟影响或潮湿的地方。

6.4.2 橱柜里面或与释放源有障碍物隔离的地方。

6.4.3 有污垢、尘土或油烟等聚积，可能堵塞探测器进气口的地方。

6.4.4 当使用液化石油气时，安装可燃气体探测器的上方不得安装洗涤水槽、洗碗机等用水设施，正

前方不得有遮挡物。

6.5 验收

6.5.1 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完毕后，建设单位应按国家相关要求组织验收并做好验收记录，验收不

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6.5.2 验收应检验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保修卡等材料是否齐全；

b) 安装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施工或安装记录是否齐全；

c) 布线是否规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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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检查探测器和控制器等装置是否合格；

e) 通电检查并测试控制器电源指示、声光报警功能、复位功能、输出等功能是否正常；

f) 现场测试可燃气体泄漏报警情况以及联动装置是否能正常使用。

7 使用和维护

7.1 报警装置的日常管理和操作应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负责，不得私自改装、停用、损坏。

7.2 报警装置应持续稳定用电，不得随意切断电源。

7.3 避免在报警装置附近大量使用汽油、杀虫剂、酒精等具有干扰性的挥发物。

7.4 使用单位应委托相关单位对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进行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查，保证正常运转，检查

频次不得少于每半年一次。检查不合格的，应维修或进行更换。

7.5 供气单位应定期对使用单位报警装置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应督促使用单位及时整改。

7.6 报警装置厂家或供应商应向使用单位提供报警装置使用和维护安全培训等服务。

7.7 当报警装置探测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打开窗户通风，现场严禁开、关任何电气设备，

现场人员应撤离到安全区域，再拨打 110 或供气单位抢险电话。

7.8 报警装置出现故障时，使用单位应及时联系报警装置厂家或维护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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